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
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通县政复〔2024〕99号
申 请 人：贾某某
被申请人：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
住    所：通化县快大茂镇正阳街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于2024年12月25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双方冲突过程中，未用帽子击打对方头部。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实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裁量得当。主要理由是：被申请人依法调查获取的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用帽子殴打对方头部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4年7月30日，申请人因韩某洗头态度不好，双方发生争执，申请人用帽子殴打韩某头部，韩某也有殴打申请人的行为。当日申请人进行报案，被申请人受案并展开调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、韩某、相关证人进行调查询问，制作了询问笔录。2024年10月24日，申请人进行伤情鉴定，鉴定意见为申请人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。2024年12月2日，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与韩某调解，但双方未达成合意。2024年12月9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、韩某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，当日被申请人作出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对申请人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。2024年10月25日，申请人不服该决定书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本机关认为：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本案的处理法定职权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条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，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主体适格。
2、 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
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自己未用帽子对韩某头部进行殴打，但是被申请人通过对韩某及证人的询问，韩某的陈述与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，可以证实申请人有用帽子击打韩某头部的行为，据此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。
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30日受案后，依法履行了受案、传唤、调查询问、进行司法鉴定、处罚告知、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
四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，裁量得当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用帽子殴打韩某头部的行为，未对韩某造成明显伤情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的殴打行为属于“情节较轻”，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罚适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化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日
- 4 -

